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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one@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
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和感谢。弗兰克由衷的说：“（演奏）

非常非常好，乐器齐全，演奏技巧高

超。很高兴听到 Waltzing Matilda 等

澳洲的乐曲。”（编注：Waltzing 
Matilda ——丛林流浪，是澳大利亚

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谣。） 
乐团的成员张先生说，天国乐团

和腰鼓队的表演地点是花节的入口

位置，也面对交通主干道，大量的观

众和车辆都能欣赏到表演。民众通过

热情的鼓掌、拍照和鸣笛表达了感动

和欣赏之意，有些车辆驶过了交通灯

还稍稍停一下表达敬意。似乎大法弟

【明慧网】每年九月是南半球

春季的开始，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

澳洲首府堪培拉举办一年一度著名

的花节，这也是南半球最大的春季

花展，百万朵鲜花每年吸引超过四

十万澳洲和各国游客。法轮功学员

每年在这里，通过腰鼓队、天国乐

团的表演以及五套功法的展示等，

传播大法福音、展现大法的美好，

深受各界民众喜爱。 
九月二十七日周六，晴空万里，

各地大法弟子助阵花节的各个讲真

相的地点。阵容整齐的天国乐团和

腰鼓队，在通往花展人行道旁的绿

草地上轮流表演，被雄壮的乐曲和

欢快的腰鼓表演感动的不仅仅是参

观花展的观众，还有驾车路过的当

地民众。人们纷纷驻足拍照和录像，

过往的车辆或短暂停留或鸣笛表示

赞赏和支持。 
西人游客弗兰克第一次看到天

国乐团的演奏表示非常震撼，拿着

专业相机不停拍照。每当一首曲目

演奏完毕，他立即大声喝彩鼓掌，

对法轮功学员的精彩演出表示赞赏

子的表演已经成了每年花节的固定

节目，对淳朴的当地民众来说，就像

看到老朋友一样亲切。 
今年的花节活动吸引了大量中

国游客前来参观，法轮功学员刘女士

表示，她两天中不断向来来往往的中

国人讲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并义务

帮助八十一人办理了三退（退出中共

党、团、队）。据刘女士介绍，其他

学员在花节活动期间也同样劝退不

少有缘的中国人。一走一过，短暂的

交谈中，原本被中共欺骗的中国百姓

从此远离灾害。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九月二

十一日是国际和平日，马来西亚法

轮功学员参与了由“马来西亚和平

联盟”团体，在霹雳州和平城镇—

—太平举行的“和平之旅”盛大游

行，同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这

一方民众。 
以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

团、灯笼队、仙女队、舞龙队、炼

功队、腰鼓队，整齐而色彩缤纷的

游行队伍，手持“庆祝国际和平日”、

“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

善、忍”等横幅，是“和平之旅”

中阵容最壮观的队伍，成了当天活

动的亮点，备受民众的欢迎。 
当天，联合国驻马来西亚协调员

蜜雪儿也特别出席了在太平举行的国

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颁发感谢状仪

式中，在介绍法轮大法队伍时给予高

度表扬。 
蜜雪儿说：“法轮大法好！今

天最庞大的队伍，有数百人在这

里，也有最幼小的和最年老的参与

者，还有队伍的美丽和色彩缤纷，

法轮大法！” 
参与这次活动的“全球和平的

话语”慈善组织义工 Magen 表示，

特别感谢法轮大法队伍的参与和

支持：“我告诉我的团队，这真是

太神奇了，他们给整个活动带来莫

大的快乐，真的很高兴看到他们在

这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支持和

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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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和平之旅”游行 法轮功团体获好评

阵容整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在通往花展人行道旁的绿草地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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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明慧网】深圳市青年法轮功学

员高源于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上午十点被深圳市罗湖区法院非法

开庭。 
法官李少平及其他一些不知姓

名的法院人员和检察院的两名年轻

女公诉人到庭。从年龄看这两名公诉

人像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而原定的

检察院公诉人马雪艳不知何故未到

庭。高源的亲属、朋友共四人在法庭

就坐。两名辩护律师出庭，为高源做

了无罪辩护，让人们看到了在中共强

权统治下仍不乏正义之士勇于站出

来为真理发声。 
法庭上除了高源的亲属之外，还

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在场，可能是

610 的人。表面上是法律部门在进行

庭审，其实是 610——这个非法组织

在暗中操控。 
高源是于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

日晚九点多钟在深圳市罗湖区京基

一百商场派发“二零一四年全球华人

新年晚会”的光盘时，被商场保安举

报，并于当晚被深圳市罗湖区桂园派

出所警察非法带走的。他们强行搜走

高源所带的真相材料多份，并将高源

非法扣留。第二天桂园派出所警察根

据高源背包中证件找到高源家的地

址进行非法抄家。并将高源非法拘留

在罗湖区看守所。 
在庭审过程中，高源相信真理，

以极其平和、冷静的态度，陈述了自

己一年来修炼法轮功的过程。她身患

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通过修炼法轮

功而神奇的痊愈，于是她试图让更多

的人像她一样摆脱疾病的困扰，义务

弘扬法轮大法、广传真善忍。可是她

怎么也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让人学

好呢？为什么被抓呢？ 
正义律师刘正清、罗晓光慷慨激

昂的无罪辩护，震慑了在场的所有公

诉人、法官、执勤民警等，让法官和

公诉人无言以对。 
当公诉人提到所谓的“利用×教

组织坏法律实施罪”（法轮功教人向

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及所谓的三

个证人和所谓的物证时，遭到了辩护

律师刘正清的有力驳斥： 
一、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文件明确的七个邪教组织及

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七个邪教组织，

这十四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因

此说高源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的证据不足，所以罪名不能成立

（编注：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

正的邪教。中共邪教并没有资格评判

什么是邪教。但即使根据中共制定的

法律法规，迫害法轮功也是违法的。）

而在本案中高源并无破坏法律实施

的主观故意，就侵害对象而言请公诉

方指出她究竟破坏了哪一部法律、哪

一法律条文的实施？如果连侵害对

象都指不出来，何谈该罪名成立？！

二、《起诉书》中所谓“证人”

证言纯属任意诬陷：高源并不认识上

述三人，也没有派发过一张光碟给男

性（证人有男性），由此可见，警方

为了找被告人的所谓犯罪证据，就任

意找些“证人”进行拼凑，既不具有

证据的合法性，也不具有证据的真实

性。 
三、即使是上述行为是高源所

为，也没有给社会造成危害。（一）

该内容是一个信仰者信仰其所属的

宗教应有的内容，属思想领域的范

畴，思想不构成犯罪；（二）该内容

没有也不可能给社会造成任何危害。

没什么可怕的，更不要夸大了这种宣

传的作用，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信

仰，信不信由你自己判断。 
四、我国也立法保障信仰自由，

现行《宪法》庄严宣告：“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高源

作为一名信仰者，何罪之有？她的行

为既没有侵犯他人的人身权，也没有

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既不偷，也不抢，

更没有损害公共利益，没有丝毫的社

会危害性，凭什么抓她、判她？！信

仰无罪，宣传宗教信仰的行为同样无

罪。一审法院判处她犯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请问她破坏法律实

施的行为何在？她究竟破坏了哪部

法律？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何能力

破坏法律实施！正所谓欲加之罪，何

患无词！我们的国家不能只许党宣扬

共产主义，而不准公民宣传自己心中

的神佛吧！ 
五、对法轮功信仰者的处罚依据

是违宪的：宣传法轮功的行为与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是风

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所谓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其侵害的对象

是法律的实施，那么请问：高源的这

一行为究竟侵害哪一部、哪一条法律

的实施？如果说连侵害的对象都指

不出来，何谈该罪的成立？！ 
事实胜于雄辩。法轮功已在世界

上一百多个国家得到认可和保护，尤

其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蓬勃发展，赢

得了全世界亿万人的信仰。铁的事实

足以证明，法轮功不是“邪教”。他

本该合法，理应受到我国法律的保

护！ 
通过对法轮功的了解，本辩护人

感受到了人格和信仰的力量。信仰者

的质朴、纯洁和热情让我一次次感

动；他们对信仰的坚定和执著，令人

震撼。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但为人

处事却不平凡。他们的道德素养远远

高于社会上的普通大众，是一群可

爱、可敬的人。他们不能无辜受难！

刘正清律师又拿出高源父亲写

的辩护词，为其宣读，警告法官及其

迫害者：迫害者周永康、李东生都遭

报应了，善恶有报是天理。 
庭审过程中，当律师问及哪一条

法律能证明修炼法轮功有罪时，两名

公诉人气急败坏，但无言以对。 
法官随即宣布休庭，虽没有宣判

结果，但每个在场的人心中都已经明

白了真相。连主审法官都说：“作为

个人来讲，我对你非常同情，这事国

家法律早有定论，没办法。” 
从当次庭审可看出江泽民集团

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行径是见不得光

的，不得人心的，也是不敢公诸于世

的，只能在背地里偷偷摸摸的干，从

来不敢公开报道。 
我们希望更多有正义感的人呼

吁营救高源和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

轮功学员。 

深圳市高源被非法庭审 律师做无罪辩护


